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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厂2号高炉优化升级及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

2026年3月5日，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嘉峪关市组织

召开了“炼铁厂2号高炉优化升级及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甘肃立新

绿融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和代表共计8人组成验收工作

组（名单附后）；会前与会人员对该项目整体情况进行了实地踏勘，检查

了工程建设和运营情况；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对工程建设基本情况以及甘

肃立新绿融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对验收报告主要内容的介绍，与会人员经过

认真、充分讨论，形成如下验收工作组意见：

容

炼铁厂2号高炉优化升级及超低排放改造项目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酒

钢冶金厂区内，项目对炼铁厂2号高炉系统进行改造，将现有2#高炉由

1000m3原址产能置换改造至1210m3，其中高炉本体、物料输送系统、矿焦槽

上料系统、热风炉系统、粗煤气系统、出铁场系统、喷煤系统、渣处理系

统、矿焦槽处理系统及地沟除尘系统等进行原地改造；新建出铁场及炉顶

除尘系统，新脱硫系统等；其它公辅设施均依托现有；改造后，炼铁产能

由97万吨/年提升至113.4万吨/年。

2.项目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甘肃立新绿融科技咨询有限

公司于2025年2月完成了《炼铁厂2号高炉优化升级及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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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25年10月18日，甘肃省生态环境厅以甘环

审[2025]62号文对《炼铁厂2号高炉优化升级及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进行了批复，同意该项目建设。

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2025年11月建成投入试运行。

项目改造完成后，于2026年2月10日完成了排污许可证申报，排污许可

证书编号为：91620000710375659T001P；排污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26年2月

10日至2031年2月9日。

3.投资情况

项目环评阶段总投资为27000万元，环保投资为3324万元，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的比例为12.31%。项目实际总投资21372.82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3608.94万元，实际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16.89%。

4.竣工环保验收范围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范围与炼铁厂2号高炉优化升级及超低排放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环评批复内容一致，为项目整体竣工环保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与本项目环评、环评批复对比，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发生以下3项变更：

1.环评阶段，项目矿焦槽除尘系统主要收集槽上、碎焦筛分、槽前转

运站等43个产尘点粉尘，项目实际建设中，增加了1#高炉39#、40#、41#

皮带受料的3个收尘点、将42、43皮带头的收尘点接至到地沟除尘系统，最

终收集槽上共有44个产尘点。

2.环评阶段，地沟除尘系统主要收集槽下、返矿转运站（F1、F2、F3）

等96个产尘点粉尘；项目实际建设中，地沟除尘系统：主要收集槽下、返

矿转运站（F1、F2、F3）等96个产尘点的粉尘，实际建设过程中，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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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5#仓下振动筛小皮带头共6个点的粉尘收集，增加了9#、10#、

15#仓前后酸返皮带受料点的6个点粉尘收集；增加了42#、43#皮带头的集

尘罩（原来属于槽上除尘系统），取消了13#仓酸碱皮带料点后2个点的集

尘罩，取消了16#仓2个小皮带受料点（无法安装）和料坑南焦、北焦返焦

料斗卸料点上部楼板顶部2个吸尘罩，最终地沟除尘共有104个产尘点。

3.环评阶段，项目上料系统采用双料车斜桥上料，上料系统封闭纳入

全场输送系统改造；项目实际将上料系统封闭纳入本项目进行了封闭改造。

根据《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

通知》（环办环评〔2018〕6号）中的相关规定分析可知，以上变更内容均

不属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⑴有组织废气

①矿槽除尘系统：主要收集槽上、碎焦筛分、槽前转运站等产尘点的

粉尘，最终槽上共有44个产尘点，各产尘点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并

入矿焦槽及上料除尘系统经袋式除尘器过滤净化后通过1根35m高（内径

3.6m）排气筒排放.

②地沟除尘系统：主要收集槽下、返矿转运站（F1、F2、F3）等产尘

点的粉尘，最终地沟除尘共有104个产尘点，各产尘点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

收集后并入地沟除尘系统经袋式除尘器过滤净化后通过1根45m高（内径

4.02m）的排气筒排放.

③出铁场及炉顶除尘系统：主要收集高炉炉顶、铁口顶吸、铁口侧吸、

砂口、摆动流嘴、渣沟、铁沟等部位产生的烟尘，出铁场除尘系统，含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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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经袋式除尘器过滤净化处理后经50m高（内径5.3m）排气筒排放。

④热风炉废气：4#、5#、6#、7#热风炉产生的废气采用1套“纳米活

性钙固定床干法脱硫系统”处理后通过1根高43m高（内径3.0m）排气筒排

放。

⑵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的无组织废气主要来源于矿槽除尘系统、地沟除尘

系统、出铁场及炉顶除尘系统未被收集的废气污染物，通过采取相应的无

组织排放控制措施后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2.废水

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软水密闭循环冷却系统冷却水、净环水系统排

放水、高炉冲渣系统水和生活污水。软水密闭循环冷却系统冷却水返回到

软水泵房，经过二次冷却，再循环使用；净环水系统排放水通过污水管网

排入酒钢中水站，处理后回用不外排；高炉冲渣水在热水槽内循环使用，

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通过污水管网排入酒钢中水站，处理后

回用不外排。

3.噪声

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2号高炉区域带式输送机、除尘器风机、振动

给料机、振动筛、高炉鼓风机、炉顶均压放散阀、高炉煤气减压阀组、TRT

装置、热风炉助燃风机和各类泵类，经选用低噪设备，设备采取采用建筑

隔声、基础减震及安装消音器等措施治理后，厂界噪声可达标。

4.固体废物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主要有除尘灰、瓦斯灰、干法除

尘灰、高炉渣、脱硫灰、废耐火材料、废布袋等；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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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油和废包装桶等。

除尘灰回烧结配料使用，重力除尘灰运至烧结工序进行综合利用，干

法除尘灰交由甘肃润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高炉渣外售酒钢集团

润源公司用作生产水泥掺合料；脱硫灰交由烟气脱硫纳米活性钙脱硫剂供

应厂商回收利用；废耐火材料委托嘉峪关汇丰工业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耐材

公司处置；废布袋交由甘肃润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废矿物油产

生后以油桶盛装后暂存于炼铁厂现有危废贮存点内后交由甘肃科隆环保技

术有限公司进行处置；生活垃圾由酒钢本部冶金厂区集中收集进行处置。

5.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⑴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项目对煤气管道设置有包括煤气泄漏检测在

内的各种安全运行信号自动检测报警功能，2号高炉区域共设置有89套CO

报警装置；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贮存在宏兴股份公司炼铁厂危险废

物贮存点。

项目运营期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依托厂区现有设施，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完善，制订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了备案。

⑵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项目废气排放口已按照《关于开展排放口规范化整治工作的通知》

（2006年6月5日修正版）要求进行了规范化建设；同时根据《排污单位自

行监测计术指南钢铁工业及炼焦化学工业》（HJ878—2017）等相关文件要

求，对矿槽除尘排气筒、地沟除尘排气筒、出铁场除尘排气筒安装CEMS烟

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对颗粒物进行在线监测，并完成在线监测设备验收。

⑶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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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施工期拆除工程包括拆除现有工程的废旧设施设备、内衬

耐材、残余炉料、部分管道及阀门等。

经调查，建筑垃圾由甘肃润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转运车清运至断

山口新工业垃圾场建筑垃圾填埋区填埋处置；废耐火材料由甘肃酒钢集团

科力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改制的嘉峪关汇丰工业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耐材

公司处置；废钢由酒钢集团废钢料场回收堆存，统一调配进入生产系统（高

炉或转炉）回收利用；废矿物油暂存于炼铁厂危废贮存点，定期由嘉峪关

刘氏泰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清运处置；废油桶暂存于炼铁厂危废贮存点，

定期由甘肃嘉临环保有限公司清运处置。

四、环保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气监测结果

⑴有组织废气

根据项目废气监测结果可知，矿槽除尘系统排气筒出口颗粒物排放浓

度、地沟除尘系统排气筒出口颗粒物排放浓度，出铁场除尘系统排气筒出

口颗粒物排放浓度等均满足《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

大气〔2019〕35号）中的排放限值（颗粒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分别不高于

10mg/m3）。

热风炉脱硫系统排气筒出口SO2排放浓度、NOx排放浓度、颗粒物排放

浓度等均满足《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

35号）的限值要求（颗粒物、SO2、NOx排放浓度小时均值分别不高于10mg/m3、

50mg/m3、200mg/m3）。

⑵无组织废气

2号高炉生产区域周各监测点位颗粒物大气污染物平均浓度值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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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3—2012）表4现有和新建企

业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无厂房生产车间：颗粒物排放限值为

5mg/m3）。

2.噪声

监测结果显示，验收监测期间，敏感目标声环境质量监测值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昼间等效A声级Ld：

60dB（A）， 昼间等效A声级Ln：50dB（A））；厂界噪声监测值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3类标准限值要求（昼

间：65dB（A），夜间：55dB（A））。

五、排污许可总量落实情况：

根据环评及环评批复，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为SO2：46.52t/a，NOX：252t/a，

颗粒物：167.752t/a，结合实际监测数据，经核算，项目实际排放总量为SO2：

1.72t/a，NOX：72.96t/a，颗粒物：109.17t/a；实际污染物排放总量未超过许

可排放总量。

六、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环评报告书及其批复文件中

提出的各项治理措施，对项目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及固废，采取了相

应的防治措施，有效降低了各类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

七、验收工作组结论

炼铁厂2号高炉优化升级及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在施工期和运行期采取

了行之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项目现场未发现

遗留环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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